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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  
 

桂教财务〔2011〕36号 

 

关于下达 2011年广西科学实验中心 

建设经费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加强高校科学实验中心建设，进一步促进我区高校的改

革和发展，经研究，现将 2011年广西高校科学实验中心建设经

费下达给你们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请相应增列 2011年政府收支

分类科目“2050205高等教育”科目预算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2011 年高校科学实验中心建设经费主要用于科学实验

中心的条件建设（不包括土建工程）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

人才引进与培养等项目支出，项目学校应按 1∶0.5的比例安排

自身投入经费。 

二、各项目学校要严格按照所下达的项目，尽快组织实施，

切实落实项目建设规定的学校投入经费，加强监督管理，合理

使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，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对于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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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类采购项目，要按政府采购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请各项目学校于 2011 年 12 月底前将项目实施、资金

安排使用以及效益等情况分别报我厅科研处和财务处。联系人

及电话：万锋锋（科研处），5815225，徐航（财务处），5815146。 

 

附件：2011年广西高校科学实验中心经费分配表 

 

 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二○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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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发送：科研处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2011年 6月 14日印发 

（共印 8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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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1 年广西科学实验中心经费分配表 

 

学校名称 研究机构名称 经费(万元)

合  计  9500 

广西大学 广西理工科学实验中心 1500 

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人文发展研究中心 1000 

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医学科学实验中心 1500 

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—东盟研究中心 1000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1500 

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矿冶与环境科学实验中心 1500 

广西中医学院 广西中医科学实验中心 1500 

 

 


